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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246

证券简称：万通地产 公告编号：

2020-053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地产” 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

议于2020年6月22日（星期一）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6月19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

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王忆会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4）。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万通地产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匡娜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万通地产关于聘任副总裁（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5）。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万通地产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万通地产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0-056）。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 万通地产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 万通地产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拟修订）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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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暨修订

《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变更后的公司名称：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证券代码不变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向相关部门申请变更登记。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变更公司名称的情况

2020�年6月22日，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将公司

名称变更为“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Vantone� Neo� Development� Group�

Co.,� Ltd）(名称已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预查通过，最终名称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变更登记为准)。该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拟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说明

因变更公司名称，拟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进行修订，主要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条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系依照 《公司法》和

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公司经北京市人民政府以京政办函 [1998]182号文批

准，依法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

册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号为110000005200607，

并 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 变 更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110000633715962Q。

第二条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依照《公司

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公司经北京市人民政府以京政办函 [1998]182号文批

准，依法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

册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号为110000005200607，

并 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 变 更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110000633715962Q。

第四条公司注册名称（中文）为：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

公司注册名称 （英文） 为：Beijing��Vantone��Real��

Estate�Co.,Ltd

第四条公司注册名称（中文）为：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公 司 注 册 名 称 （英 文 ） 为 ：Vantone� Neo�

Development�Group�Co.,�Ltd

三、公司名称变更的原因说明

公司作为老牌房地产上市企业，受房地产政策调控及房地产行业竞争激烈等影响，传统单一的房地

产开发面临诸多困难，为保障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公司努力寻求新的发展机遇，以地产业务为载体，以

文化、科技、新基建等产业为地产业务赋能。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品牌形象和品牌

价值，增强公司的市场影响力，扩大公司规模化效应，拟将“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名称为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股票代码“600246”不变。

四、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此次拟变更的公司名称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匹配，满足公司经营及未来发展的需

要，不存在利用变更名称影响公司股价、误导投资者的情形，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次名称变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此次公司

名称变更事宜，并同意将该变更公司名称及修订《公司章程》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其他说明

变更公司名称及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事

项。 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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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副总裁（副总经理）兼董事会

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匡娜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同意聘任匡娜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匡娜女士简历附后），任期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长王忆会先生即日起不再代行董事会秘

书职务。

匡娜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具有履行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水平，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在本次董事会召开之前，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将匡娜女士的董事会秘书任职

资格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

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本次副总裁（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管、董事会秘书的条件，具备岗位职

责所要求的职业品德、工作经验和知识技能，并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且不存在《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董事会秘书的情形；公司聘任副

总裁（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聘任匡娜女士为副总裁（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附件：副总裁（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简历

匡娜女士，管理学学士，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有

中国基金业从业资格，曾荣获“新财富金牌董秘” 等奖项。 最近十年主要工作经历：曾任华谊兄弟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资本运营中心总经理，恒信玺利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证券与投资管理中心总经理，曾兼任广州银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华

谊兄弟创星娱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现任中科金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出任中国上市公司

协会文化传媒行业委员。 2020�年 6�月起任本公司副总裁（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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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7月8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7月8日9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甲6号万通中心写字楼D座4层第一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7月8日

至2020年7月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暨修订〈公司章

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4）。 同时，公司将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登载《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246 万通地产 2020/7/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人身份证、代理人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

证办理参会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异地股东可采取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3.�与会股东及代理人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4.�登记时间：2020年7月7日上午9：00至下午5：00；

5.�登记地点：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甲6号万通中心写字楼D座4

层）

6.�联系方式：联系人： 匡娜、杨梦

联系电话： 010—59070788/59071169

传真： 010—59071159

邮政编码： 100020

六、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复印件各一份。 出席现场表决的与会股东食宿

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7月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0246

证券简称：万通地产 公告编号：

2020-057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

2%

暨回购进展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的实施情况：截至2020年6月22日，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地产”

或“公司” ）已累计回购股份41,507,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0208%，已支付的总金额为289,

374,457.41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万通地产于2019年12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2.5亿元且不超过人民

币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58元/股，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并披露了《万通地产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0）。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并于2020年2月4

日披露了《万通地产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0-011）。

公司于2020年2月4日首次实施了股份回购，并于2020年2月5日披露了《万通地产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首次回购股份暨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3）。 公司于2020年4月21日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公司回购股份价格

上限由原方案的6.58元/股，调整为9.76元/股，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披露的《万通地产关于调整回

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6）。 以上公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回购股份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予以公告。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截至2020年6月22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41,507,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2.0208%，与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0.3935%，购买的最高价为9.02元/股、最低价为4.60元/股，已支

付的总金额为289,374,457.41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公司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实施回购股份计划，并将在

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758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53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

99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公司于2020年6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99次会议，应参加董事7人，实际参加

董事7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2020年7月8日召开，会议召开的具体事项详见同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通知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99次会议决议签字盖章件。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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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99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现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2020年6月22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99�次会议以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2020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7月8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7月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7月8日上午9:30至11:

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7月8日

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

系统和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三种

投票方式中的一种方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3日（星期五）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3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0号中国有色大厦南楼6层611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1、《关于公司为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5亿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于2020年6月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公告。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公司为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5亿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件（股东代理人请持股东授权委托

书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件），法人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法人身份证明、法人身份证件、法人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人股东代理人请持股东账户卡、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件、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人授权委

托书），于2020年7月7日（上午9：00—下午17：00）到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0号中国有色大厦南楼一

层办理登记手续。

2、股东也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信函或传真应注明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信函以邮戳为

准）。 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3、会议联系方式 ：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0号中国有色大厦南楼

邮 编：100029

联系人员：邰燕冰

联系电话：010-84427228

传 真：010-84427222

4、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 具体投票方式详见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

六、备查文件

1、中色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99次会议决议。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

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758” ，投票简称为“中色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7月8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7月8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15，结束

时间为2020年7月8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 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性质和数量：

委托人深圳证券账户卡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法人盖章）：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

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为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

司5亿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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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2020年6月22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0年6月18日以书面直接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应参加表

决董事8名，8名董事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会议议案，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等单位组成联合体参与太原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PPP项目投标的议

案》

同意公司等单位组成联合体参与太原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PPP项目投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联合体参与驻马店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新型城镇化项目投标的议案》

同意公司所属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联合体参与驻马店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新型城

镇化项目投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联合体参与关中环线眉县经岐山至凤

翔公路和麟游至法门寺高速公路PPP项目投标的议案》

同意公司所属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联合体参与关中环线眉县经岐山至凤翔公路

和麟游至法门寺高速公路PPP项目投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联合体参与台山市大广海湾基础设施

综合开发项目投标的议案》

同意公司所属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联合体参与台山市大广海湾基础设施综合开

发项目投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中铁建中原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联合体以股权转让方式参与洛阳古

城保护与整治PPP项目投标的议案》

同意公司所属中铁建中原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联合体以股权转让方式参与洛阳古城保护

与整治PPP项目投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联合体参与临沂市河东工业园片区二期

综合开发建设项目投标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联合体参与临沂市河东工业园片区二期

综合开发建设项目投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参与以色列特拉维夫绿线、紫线轻轨项目投标的

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参与以色列特拉维夫绿线、紫线轻轨项目投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333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

2020-076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2020年6月8日，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控股股东美的控股有限公司提议增加

如下3个议案为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1、关于对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

2、关于对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

3、关于对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三）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6月22日下午14：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大楼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顾炎民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6月2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2日

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2日上午9:

15至下午15:00。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14名，代表股份4,031,806,67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57.9386%（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7,001,042,833股， 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剩余的股份数量为

42,286,257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6,958,756,576股）。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1名，代表股份2,773,518,770股，占公司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39.856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353名，代表股份1,258,287,905股，占公司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7.9729％。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序号 议案名称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案

1

关于申请统一注册多

品种债务融资工具的

议案

整体

3,470,118,

406

86.0686%

468,897,

913

11.6300%

92,790,

356

2.3015%

中小投

资者

1,076,072,

430

65.7039%

468,897,

913

28.6304%

92,790,

356

5.6657%

议案

2

关于对2017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

议案

整体

4,031,797,

241

99.9998% 9,334 0.0002% 100 0.0000%

中小投

资者

1,637,751,

265

99.9994% 9,334 0.0006% 100 0.0000%

议案

3

关于对2018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

议案

整体

4,031,797,

241

99.9998% 9,334 0.0002% 100 0.0000%

中小投

资者

1,637,751,

265

99.9994% 9,334 0.0006% 100 0.0000%

议案

4

关于对2019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

议案

整体

4,031,797,

241

99.9998% 9,334 0.0002% 100 0.0000%

中小投

资者

1,637,751,

265

99.9994% 9,334 0.0006% 100 0.0000%

第2项至第4项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

上述议案的表决，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余嘉美、范秋萍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882

证券简称：妙可蓝多 公告编号：

2020-102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路1398号金台大厦8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2,160,7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84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公司董事长柴琇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刘宗尚先生、董事祝成芳先生、董事罗彦先生、董事崔海女士、独立董事苏波先生、独立董事孙立

荣女士因工作及疫情防控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邹士学先生、监事王玉红女士因工作及疫情防控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调整相关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057,000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057,000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160,632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控股股东调整相

关承诺的议案》

45,367,

000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2

《关于公司2020年度新

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45,367,

000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3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45,367,

000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3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1、2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相关关联股东已经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颖、季培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2日

证券简称：承德露露 证券代码：

000848

公告编号：

2020-033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以不超过人民币10.23元/股的价格回购本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含）；在上述回购资金总额及回购价格条件下，预

计回购股份数量下限为1,466.27万股， 上限约为2,932.55万股， 分别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下限约为

1.36%、上限约为2.72%。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股份的期限

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公司于2020年5月22日披露了《回购报告

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应在首次回购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

披露。 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2020年6月22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回购方案。 具体回购情况如下表：

回购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最高成交价格

（元）

最低成交价格

（元）

支付总金额

（元）

855,000 0.08 7.02 6.93 5,956,100.00

【注】：支付总金额不含交易费用。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数量、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及《回

购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 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

露后 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0年6月22日）前5个交易日（2020年6月15日至2020年6月

19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67,661,000股。 公司2020年6月22日首次回购股份数量为855,000股，未

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

3、公司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不是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

603639

证券简称：海利尔 公告编号：

2020-053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噻虫嗪和噻虫胺原药项目试生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所属全资子公司山东海利尔化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山东海利尔” ）自有资金建设的第二代烟碱类杀虫剂噻虫嗪原药和噻虫胺原药项目已完成工程

主体建设及设备安装、调试工作，近日试生产方案经专家评审通过，符合试生产条件，正式进入试生产阶

段。

一、基本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2015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关于山东海利尔化工有限公司拟

投资新项目的议案》， 其中拟研制开发第二代烟碱类杀虫剂新产品噻虫嗪原药年产2000吨和噻虫胺原

药1000吨（以下简称“双噻项目” ）。

噻虫嗪：第二代烟碱类高效低毒杀虫剂，能有效防治鳞翅目、鞘翅目、缨翅目等害虫，尤其是对同翅

目害虫有很高的活性，可有效防治各种蚜虫、叶蝉、飞虱类、粉虱等害虫及对多种类型化学农药产生抗性

的害虫，对防治刺吸式害虫有良好效果。 既可用于茎叶处理、种子处理，也可进行土壤处理。 适宜作物为

稻类作物、甜菜、油菜、马铃薯、棉花等等。

噻虫胺：第二代烟碱类高效低毒杀虫剂，一类高效安全、高选择性的新型杀虫剂，具有触杀、胃毒和

内吸活性。主要用于水稻、蔬菜、果树及其他作物上防治蚜虫、叶蝉、蓟马、飞虱等半翅目、鞘翅目、双翅目

和某些鳞翅目类害虫的杀虫剂，具有高效、广谱、用量少、毒性低、药效持效期长、对作物无药害、使用安

全、与常规农药无交互抗性等优点，有卓越的内吸和渗透作用。

二、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双噻项目的建成投产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 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公司原药产品品种。 若项目全面投

产，将有助于公司在主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公司市场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

力。 该项目投产运营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目前，鉴于公司双噻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项目从试生产阶段到全面达产并产生经济效益可能尚需

一定的时间。 同时，在前期生产阶段，项目生产装置、产品产量和产品质量的稳定性有待于观察和不断提

升，以及生产可能面临潜在的安全风险，亦有可能面临市场需求环境变化、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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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0年3月23日成功发行了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券”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额为人

民币40亿元，票面利率为1.89%，短期融资券期限为91天，兑付日期为2020年6月22日。 （详见本公司于

2020年3月24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2020年6月22日，本公司兑付了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4,018,848,219.18元。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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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七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七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0年6月22日发行完毕， 相关发行

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七期短期融资券

债券简称 20银河证券CP007 债券流通代码 072000164

簿记日 2020年6月18日 起息日 2020年6月22日

到期兑付日 2020年9月18日 期限 88天

计划发行总额 40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40亿元人民币

票面年利率 2.20%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刊登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上海清算所

网站（www.shclearing.com）、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